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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

[ 作者 ] 孙旭培 

[ 单位 ] 传媒学术网 

[ 摘要 ] 最近，朱镕基总理给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题词，“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给致力于舆论监督的新闻

工作者以很大的鼓舞。十五大以来，特别是今年年初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经常强调舆论监督。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说，“我们

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一切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必须受到人民和法律的监督。”他提出要“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结合起

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 关键词 ] 新闻媒介;舆论监督;腐败现象;腐败行为

       最近，朱镕基总理给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题词，“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给致力于舆论监督的新闻工

作者以很大的鼓舞。十五大以来，特别是今年年初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经常强调舆论监督。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说，“我们的

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一切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必须受到人民和法律的监督。”他提出要“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结合起来，

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李鹏委员长去年12月29日对美国传媒人士说：“随着改革的深入，我们要按照宪法保证人民更加充分地享受当家

作主的权利，包括对政府工作的监督，让他们更多地通过新闻舆论对政府工作中的缺点进行批评，对社会的腐败现象进行揭露……西方有

些东西也可以借鉴，如新闻舆论监督。”今年2月5日，李鹏委员长在视察中央电视台时说，“我每天看《焦点访谈》，大家都爱看这个节

目。”朱镕基总理今年春天在人民大会堂的一次讲话中，更是多次称赞《焦点访谈》。可恰恰是有些人，受陈陈相因的观念的影响，对舆

论监督疑虑甚多，对加强舆论监督喊得多，决心小，使舆论监督跟不上改革开放的步伐。最近，一位研究生对人民日报1993—1997年期间

的批评报道作了抽样调查。根据科学抽样的方法，从5年的1825天的报纸中抽取420天的报纸，共得批评报道1082篇。发现在这些批评报道

中，有58.6%是读者来信版上的；而批评报道的对象是以现象为主（不涉及具体的人或单位），占半数以上（53.2%）。针对具体的人或单

位的批评比较少，针对集体或单位的，占批评报道总量的17.8%；针对不法分子的，占17.1%。且大多是根据有关部门查处的结果报道的，

完全由报纸自己揭出来的很少。其中，而针对各级干部的批评，不到总量的十分之一（占8.5%），而批评报道针对处级和处级以上干部的

仅为2.6%。（注）而批评报道总量在整个新闻报道中的比例本来就小得很。在人们千呼万唤舆论监督的情况下，近几年中央电视台的舆论

监督有所加强，它的《焦点访谈》节目成了全国人民爱看的节目，因为这个栏目的一个个批评专题都很有力，切中时弊。《南方周末》、

《北京青年报》等报刊，也因舆论监督搞得好而广受读者欢迎。舆论监督，从广义上说，它可以包括对党务、政务的公开，对国家机关各

级公务人员施政活动的监督，以及对坏人坏事，特别是腐败行为的揭露和批评。这里所谈的舆论监督，是就其狭义来说的，指运用传媒对

各种腐败现象、腐败行为、腐败分子的监督。改革的实践证明，加强舆论监督，从改革一开始，就是十分必要的。而且无论何时都应该是

紧抓不放的。原因在于：其一，我国的政治体制不怎麽讲究分权制衡（这是由我们新旧国情决定的），因而我们对付权力腐败的办法不是

很多。其二，市场经济带来人们经济行为的复杂性和利益多元化，容易产生贪污、受贿和以权谋私、徇私枉法等腐败现象。其三，我们绝

对不能幻想，可以在市场经济的各项环节的改革大体完成以后，才去提高新闻的自由度，强化对腐败的舆论监督。这是行不通的。腐败盛

行，得不到有效遏制，就可能葬送改革的成果，甚至会使改革事业半途而费。鉴于上述三点，立即扩大新闻媒介监督腐败的自由度极为重

要。新闻媒介的运作特点，也使它适宜于担当监督重任。一是新闻媒介的运作具有及时性。传媒抓到“蛛丝马迹”，就可以及时亮出，然

后穷追不舍。日本的很多贪污、受贿案就是由传媒发现线索及时报道而暴露出来的。二是新闻媒介的监督具有公开性，常使搞腐败者来不

及遮掩，就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而公诸报端之后，就能引起全社会的注意，知情人就可能有勇气向新闻媒介和司法机关披露内情，提

供证据；而腐败者的幕后疏通打点活动也容易被阻断。但是我国媒介在这方面的功能始终没有很好地发挥过。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主要

是怕“暴露社会主义的阴暗面”，现在主要是怕“诱发动乱，影响社会安定”。所以我国媒介的净化社会的功能仍然是靠正面宣传。80年

代，我国媒介在端正党风中进行了强化报纸批评的努力，以批评“渤二号事件”、“商业部长吃客饭”等名篇见诸报端，后来又在反官倒



中发挥了监督作用，都受到社会广泛的好评。社会主义报刊从来就是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即使在1989年以前，批评报道也只占很小的

比例。可是1989年以后，“舆论监督搞多了会诱发动乱，影响社会安定”的似是而非的看法很有市场。其后几年中批评报道大为减少。正

是那些妨碍舆论监督的旧观念，使我们在1989年以后，错过了一个加大舆论监督力度的好机会。因为在一次社会能量大释放以后，我国继

续实行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这一深得民心的政策，社会必然会经历一段较长的安定时期。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时机，继续进行并大力加强对腐

败现象的舆论监督。即使有些人认为，曾经发生或的不安定现象与报纸批官倒、反腐败的报道和言论多有关，那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通

过一些必要的形式，教育赶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年，改变读报习惯，让大家明白在报纸上揭露腐败乃是报纸的职责，也是世界报刊之通

例。我们的人民自然也会习惯，而且会欢迎媒介增加对腐败的揭露，不会因此把社会看作漆黑一团，相反，会由此看到党和国家与腐败作

斗争的信心和决心。可是我们没有这样做，却大幅度地减少了报纸批评。在很长的时期内，媒介只是偶而将司法机关或纪检部门惩处的违

法犯罪分子拿出来亮相，媒介独立行使的揭批腐败分子的报道几乎看不到。1989年之前揭露出的腐败数额多不过十几万元，都说报得太严

重，有副作用，那么面对现在的几十万元，几百万元甚至几千万元的腐败，我们是报还是不报呢？不难看出，那些减少监督腐败的报道的

主张，给反腐败这个伟大斗争带来了难以估计的损失。我们何以迟迟不能充分利用这个世界法治国家都拿来用以反腐败的利器呢？是担心

没有经过权力机关（特别是司法机关）查实，弄不好会损害当事人的名誉吗？传媒在行使舆论监督的使命时，是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活动

的。损害当事人的名誉，轻则道歉、罚款，重者负刑事责任（如故意诽谤，情节严重者）。1987年民法通则实施以来的实践证明，我国传

媒从整体上说，已基本上掌握了批评的技巧、分寸；我国的法院也已经会处理各种新闻官司。是担心腐败揭露多了，会影响社会安定吗？

其实，只有腐败本身才是社会不安定的根源。传媒不断地与腐败作斗争，像啄木鸟不断地啄去树木身上的害虫一样，乃是消除妨碍社会健

康正常运行的破坏性因素。如果听任腐败因素不断积累，在社会不满程度超过一定数值的时候，任何导火线都有可能成为社会动荡的开

端。及时披露腐败，消除腐败，越不怕揭露腐败——这就是社会的良性运行；不敢揭露腐败，社会越腐败，越害怕揭露腐败，最后因腐败

导致社会大动荡——这就是社会的恶性循环。这大概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规律。在我们深信我们社会腐败的一面不占主流，正气能压倒

邪气的时候，赶紧拿起舆论监督的武器，与腐败的人与事作斗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的是远见卓识和对未来的责任感，不能搞政治

上的短期行为，追求暂时的平安无事。如果错过加大反腐败力度的时机，就有可能进入上面所说的“恶性循环”，那时就心有余而力不足

了。应该承认，在我们的报纸长期靠正面报道覆盖版面的情况下，要加舆论监督的力度，确应考虑让群众有个适应的过程，以便减小和消

除可能产生的副作用。胡耀邦曾提出，“报纸上，大体应当是八分讲成绩、讲光明、搞表扬，二分讲缺点、讲阴暗面、搞批评。”简言

之，批评表扬二八开。 实际上，我们连一九开也没有做到。我们就从这个实际出发，先从实现一九开做起，然后逐步达到二八开。这种

量化控制，也可能有其不足之处，但是它既有利于反腐败，又有利于适应群众的承受力，就不失为一个必要的做法。至少是在舆论监督发

展的初期，可以这样做。关于承受力，需要说一点，就是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过去我们总是担心物价调整最敏感，群众对物价变化缺乏承

受力；还担心工人下岗，干部低聘是很敏感的，他们会缺乏承受力。但是经过改革和不断地调试，群众在这些方面的承受力都在增长。现

在大家都认识到，物价的变化，人员的流动，这都是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由于过去长期进行的“形势一派大好，到处莺歌

燕舞”的宣传模式，在一部分人中养成了“社会主义就不能有阴暗面，有腐败就不能叫社会主义”的思维模式，所以增加对腐败的披露，

一开始可能会在一些人身上产生一些副作用，但只要我们能反复向干部群众宣传舆论监督是传媒的社会使命和应该具备的运作特点，群众

就不会因为多披露了几个贪官或不法分子，就觉得国家没有希望。关键是要坚持下去，久而久之，人们就会习以为常，安之若素。（注）

李晓明硕士论文《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日报批评报道》，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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